对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315号提案的
                   答  复

王杰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意见和落实情况答复如下：
您反映的农村生态环境现状确实存在，提出的建议也十分中肯和专业，虽然我们在农村农业方面污染治理下了很大气力，取得一定成效，但目前农村农业环境污染治理任务仍十分艰巨，群众对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愿望也十分迫切。
围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我们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科学施肥使药，维护生态平衡
配合农业农村部门抓好农业面源污染，一是配合实施农药减量控害工程，加强病虫监测预警，大力推广专业化统防统治，提高农药利用率，推广绿色防控技术，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推进科学用药，提高农药利用率；二是实施化肥减量增效工程，深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普及应用，积极开展田间肥料试验，加快发展水肥一体化，积极引进推广新型肥料；三是实施有机肥增施替代工程，开展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工作，推广秸秆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推进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发展。
二、提升废弃物资源化水平，减少环境污染
配合农业农村部门抓好秸秆禁烧工作，坚持秸秆禁烧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加强督导巡查和问责处罚力度，优化秸秆综合利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全力推广“秸秆全量机械化还田+深耕深松技术+秸秆快腐”就地还田的模式，大力推进以秸秆肥料化利用为主，秸秆青贮、过腹还田、秸秆收储固化、秸秆腐熟等为辅的综合利用措施，提高农作物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利用水平，目前全县秸秆综合利用利用率达到95.5%以上。  
三、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推进绿色养殖进程
生态环境局配合畜牧兽医部门抓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处理无害化”的要求，重点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做好省市级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推进养殖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进程。推进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提升养殖场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提升全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配合督促指导非禁养区养殖场（户）加快完善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在源头减量上，推广使用微生物制剂、酶制剂等饲料添加剂，引导采用干清粪、雨污分流、干湿分离等工艺模式，控制养殖污水产生量。在过程控制上，推广发酵床、微生物处理、臭气控制等技术模式，加速粪污无害化处理，减少异味气体排放。在末端利用上，重点推广全量收集还田利用、粪便垫料回用、污水肥料化利用等技术模式，促进粪污就近还田利用，提升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全县畜禽粪污利用率达到91%以上。同时严格落实养殖场户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制度和畜禽规模养殖环评制度，新建或改扩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严格控制在适养区内，并纳入重点污染源管理，认真执行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和相关技术标准。持续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粪污贮存、处理、利用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环境违法行为，规范畜禽养殖合法生产经营行为，使用畜禽养殖业逐步转向持续健康的良性发展。
四、持续加大固体废弃物“上山下乡”行为整治
目前我县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的企业共有5家，定期对企业危废进行集中收集后转移到有处置能力的公司无害化方式处置，我县共有两家涉重金属企业，分别是济宁中银电化有限公司和山东裕得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态环境局严把项目审批关，从源头上控制农村污染，提高建设项目准入门槛，再好的项目，只要影响农村环境，坚决不要，再大的客商，只要影响群众利益，坚决拒绝。
近年来生态环境局牵头多部门配合开展了打击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动，印发了《汶上县危险废物拉网式起底式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成立专项检查组开展督查，主要针对辖区外环境及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固废堆场和危险废物开展现场检查，把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对重点危险废物、涉重金属、重点固废企业开展执法检查，进行规范化管理，对沿河沿湖沿岸、废弃矿井、矿坑、废矿山等较隐蔽的部位进行排查，严厉打击固体废物非法排放倾倒行为，防止污染土壤。加大执法力度，对不符合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的企业责令其进行整改，对危险废物固体废物通过“上山下乡”造成环境违法的，依法依规予以严厉处罚。对两家涉重金属企业我们经常开展执法检查，使用土壤重金属分析仪定期对现场土壤进行检测。
下步我们将进一步压实环保责任，深入开展污染防治工作，始终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乡村生态振兴做出应有贡献。
再次谢谢您对环保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今后多提宝贵意见。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汶上县分局
                            2022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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